中山大学计算机学院本科毕业论文

指 导 协 议

一、   导师负责全面指导学生本科毕业论文（以下简称论文）的撰写过程，除此之外，导师还应负责指导学生确定论文的研究方向、指导选修专业课程，并为学生解答专业方向发展等相关问题。

二、   导师应及时与学生沟通，帮助学生确定论文的选题，指导学生做好开题报告，选题要求在理论上或应用上能产生一定意义或价值。
三、 导师应及时、认真地协助学生解决论文撰写过程中的问题，预见论文可能存在的困难，确保课题研究与论文撰写顺利进行。
四、导师应严格规范学生论文的书写格式（具体格式另行通知），指导学生搜集对论文工作有指导作用的参考文献，督促学生按计划完成论文工作进程。
五、   学生应在与导师充分沟通的基础上，确定研究计划、论文撰写计划及初步提纲，撰写正式的开题报告，经导师审查同意并签字后，提交学院存档。
六、 学生应在导师指导下认真完成论文撰写与答辩工作，及时向导师汇报进展，积极请教遇到的问题。
七、   学生在开题后2–3个月内进入论文中期检查阶段。导师应对论文工作中存在的不足提出意见，学生应在导师的督导下积极修改，直至完成论文。
八、   学生应按照学院要求，按时、独立完成并提交论文初稿与终稿。论文应论点正确、论据充分，具备前瞻性或应用性。导师应参照《中山大学本科生毕业论文的有关规定（试行）》进行形式审查、提出评阅意见并给出初评成绩。学院负责组织论文的形式审查与答辩工作。
九、   导师应督促学生做好答辩准备，对答辩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指导，协助学生顺利完成答辩。
十、   在指导过程中，如因学生自身原因或突发事件导致论文未能按时完成或未通过评阅、答辩，导师仍应继续履行指导职责。
十一、 导师因工作或健康等原因无法继续指导学生时，应及时向学院提出中断指导的申请，并配合学院推荐合适的替代人选，完成工作交接，不得擅自中止指导。原则上学生不得申请更换导师。
十二、   本协议一式三份，导师、学院、学生各执一份。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。
指导老师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生本人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学号）：
导师所在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生所在专业（方向）：

签名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日期：
